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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10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

2024年 1月 22日，公司完成第一次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523,2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44%，使用资金总额 59,997,038.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1月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7日、2025年2月10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
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第一次回购计划回购的股票2,523,267股的用途
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63,500,000股减少为460,976,733股，注册资
本将由463,500,000.00元减少为460,976,733.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可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根据本通知规

定申报债权。
1.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

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2.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2025年2月11日至2025年3月27日，工作日9:00-17:00
2. 申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知识理性大厦
3.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 联系电话：010-52349555
5. 电子邮箱：BODoffice@lusterinc.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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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知识理性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8
148

259,537,732
259,537,732
57.0497
57.0497

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普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
本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票回购专户所持有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姚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顾宝兴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507,10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30,627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6,246
比例（%）
99.7297

反对
票数

689,935
比例（%）
0.2658

弃权
票数
11,551

比例（%）
0.0045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1.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5,867
比例（%）
99.7295

反对
票数

689,435
比例（%）
0.2656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3.2.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8,357
比例（%）
99.7305

反对
票数

282,445
比例（%）
0.1088

弃权
票数

416,930
比例（%）
0.1607

3.3.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8,857
比例（%）
99.7307

反对
票数

686,445
比例（%）
0.2644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3.4. 议案名称：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8,857
比例（%）
99.7307

反对
票数

686,445
比例（%）
0.2644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3.5. 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1,881
比例（%）
99.7280

反对
票数

687,421
比例（%）
0.2648

弃权
票数
18,430

比例（%）
0.0072

3.6. 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0,595
比例（%）
99.7275

反对
票数

688,707
比例（%）
0.2653

弃权
票数
18,430

比例（%）
0.0072

3.7.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784,657
比例（%）
99.7098

反对
票数

741,024
比例（%）
0.2855

弃权
票数
12,051

比例（%）
0.0047

3.8. 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40,803
比例（%）
99.7314

反对
票数

553,223
比例（%）
0.2131

弃权
票数

143,706
比例（%）
0.0555

3.9.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35,779
比例（%）
99.7295

反对
票数

553,223
比例（%）
0.2131

弃权
票数

148,730
比例（%）
0.0574

3.10.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46,357
比例（%）
99.7336

反对
票数

548,645
比例（%）
0.2113

弃权
票数

142,730
比例（%）
0.055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45,457
比例（%）
99.7332

反对
票数

679,845
比例（%）
0.2619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45,457
比例（%）
99.7332

反对
票数

679,845
比例（%）
0.2619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58,634
比例（%）
99.7383

反对
票数

666,668
比例（%）
0.2568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7. 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291,798
比例（%）
99.9052

反对
票数

232,218
比例（%）
0.0894

弃权
票数
13,716

比例（%）
0.005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58,634
比例（%）
99.7383

反对
票数

666,668
比例（%）
0.2568

弃权
票数
12,430

比例（%）
0.0049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211,236
比例（%）
99.8742

反对
票数

184,445
比例（%）
0.0710

弃权
票数

142,051
比例（%）
0.0548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67,143
比例（%）
99.7416

反对
票数

531,989
比例（%）
0.2049

弃权
票数

138,600
比例（%）
0.0535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841,242
比例（%）
99.7316

反对
票数

687,511
比例（%）
0.2648

弃权
票数
8,979

比例（%）
0.0036

12.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679,055
比例（%）
99.8995

反对
票数

213,063
比例（%）
0.0926

弃权
票数
17,979

比例（%）
0.0079

1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9,337,932
比例（%）
99.9230

反对
票数

184,370
比例（%）
0.0710

弃权
票数
15,430

比例（%）
0.00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0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
面值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

票数

1,981,230

1,310,371

——

1,309,992
1,312,482
1,312,982

比例（%）

98.4776

65.1324

——

65.1135
65.2373
65.2621

反对

票数

30,627

689,935

——

689,435
282,445
686,445

比例（%）

1.5224

34.2934

——

34.2685
14.0390
34.1199

弃权

票数

0

11,551

——

12,430
416,930
12,430

比例（%）

0.0000

0.5742

——

0.6180
20.7237
0.6180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4

5

6

7

8

9

10

11

12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
限售期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
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

的说明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及
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

1,312,982
1,306,006
1,304,720
1,258,782
1,314,928
1,309,904
1,320,482
1,319,582

1,319,582

1,332,759

1,765,923

1,332,759

1,685,361

1,341,268

1,315,367

1,780,815

65.2621
64.9154
64.8515
62.5681
65.3589
65.1092
65.6349
65.5902

65.5902

66.2452

87.7757

66.2452

83.7714

66.6681

65.3807

88.5159

686,445
687,421
688,707
741,024
553,223
553,223
548,645
679,845

679,845

666,668

232,218

666,668

184,445

531,989

687,511

213,063

34.1199
34.1684
34.2324
36.8328
27.4981
27.4981
27.2705
33.7919

33.7919

33.1369

11.5424

33.1369

9.1678

26.4426

34.1729

10.5903

12,430
18,430
18,430
12,051
143,706
148,730
142,730
12,430

12,430

12,430

13,716

12,430

142,051

138,600

8,979

17,979

0.6180
0.9162
0.9161
0.5991
7.1430
7.3927
7.0946
0.6179

0.6179

0.6179

0.6819

0.6179

7.0608

6.8893

0.4464

0.89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11、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12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李诗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88400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5-014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保证向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或“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2025年2月10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24.51元/股。
●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24.51元/股。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19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公司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
者合计有效认购股份数量为11,980,000股，对应的有效认购倍数为2.15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9家机构投资者，拟受让股份总
数为5,562,000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等风

险。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06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2月10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5年2月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绥芬河方

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芬河方大”）在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人民币50,000万元；同时，公司关联方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钢铁”）为上述授信提
供共同担保。九江钢铁为绥芬河方大提供无偿担保，且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的相关
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2月1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
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定于2025年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2月1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07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方

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国贸”）的全资子公司绥芬河方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绥芬河方大”）。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方大国贸拟为绥芬河方大在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0万元；同时，公司关联方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九江钢铁”）为上述授信提供共同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53,069.39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绥芬河方大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76.11%，敬请投资者关

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

孙公司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议案》。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国贸拟
为其全资子公司绥芬河方大在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0万
元；同时，公司关联方九江钢铁为上述授信提供共同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1
担保方

方大国贸、九江
钢铁

被担保方

绥芬河方大

金融机构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担保金额
（万元）

50,000
被担保方绥芬河方大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76.11%，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自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上述担保事项具体
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九江钢铁为绥芬河方大提供无偿担保，且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的相关规定。

二、关联关系及被担保人介绍
（一）关联关系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系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控制持有公司39.02%股权。方大钢铁系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钢股份”）控
股股东，直接持有萍钢股份52.25%股权；萍钢股份系九江钢铁控股股东，持有九江钢铁100%股权，方
大钢铁系九江钢铁间接控股股东。九江钢铁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绥芬河方大系方大国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3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

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主要从事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绥芬河方大经审计的总资产71,999.61万元，负债54,801.31万元，资产负
债率76.11%；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33,947.70万元，净利润10,454.76万元。

三、担保方及被担保方尚未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合同。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为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九江钢铁向绥芬河方大提供无偿担保，且不需要

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具有债务偿还能
力，担保风险可控；九江钢铁向绥芬河方大提供无偿担保，且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对象的主
体资格、资信状况及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20,500万元（包含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额度，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61%；其中，公司
（含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320,500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4.7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08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2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2月26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2月26日
至2025年2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方大特钢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
方大特钢

股权登记日
2025/2/21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印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公司出具的持股凭证；代理人应持委托人及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证券公司出具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2月24日-25日，8:30-11:30，14:00-16:30。
（三）登记地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
（四）传真号码：0791-88386926；联系电话：0791-88396314。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按已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确认其与会资格；
（二）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三）通讯地址：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邮

政编码：330012。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2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9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淮安市列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千金湘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合计28.92%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国投及黄阳等20名自然人持有的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力药业”）67.06%的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钟林波持有的千金协力药业0.94%的股权，合计购买千金协力药业68.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千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基于本次交易的总体工作安排，公司
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
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7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淮安市列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列邦康泰”）持
有的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湘江药业”）合计28.92%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
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国投及黄阳等20名自然人持有的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
力药业”）67.06%的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林波持有的千金协力药业0.94%的股权，合计
购买千金协力药业68.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聘请评估机构以202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基于

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公司向交易对方分别支付对价的金额及具体方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计

交易对方

株洲国投

列邦康泰
黄阳

汤振军
汤曜铭
唐闻伯
邓汝腾
叶胜利
刘金玉
周莉华
金亮

张新民
彭华军
王洪锋
雷颖

丁四海
刘军明
陈积安
罗斌

殷文新
吴永强
彭彩霞
钟林波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千金湘江药业28.5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20.00%股权
千金湘江药业0.42%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16.39%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10.0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5.0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3.5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3.5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2.13%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1.61%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1.41%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1.0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78%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63%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47%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19%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16%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09%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06%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06%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05%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03%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02%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0.94%股权

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2.54
362.54

股份对价
35,530.95
7,734.20
519.46
6,338.60
3,867.10
1,933.55
1,353.49
1,353.49
821.76
622.18
543.81
386.71
302.12
241.69
181.27
72.51
60.42
36.25
24.17
24.17
18.13
12.08
6.04
-

61,984.15

向该交易对方支付
的总对价

43,265.15
519.46
6,338.60
3,867.10
1,933.55
1,353.49
1,353.49
821.76
622.18
543.81
386.71
302.12
241.69
181.27
72.51
60.42
36.25
24.17
24.17
18.13
12.08
6.04

362.54
62,346.69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株洲国投，实际控制人均为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423,997,117股。根据最终确定的交易金额，本次交易对应

发行股份数量合计70,677,467股。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合计

股东名称

株洲国投

列邦康泰

黄阳

汤振军

汤曜铭

唐闻伯

邓汝腾

叶胜利

刘金玉

周莉华

金亮

张新民

彭华军

王洪锋

雷颖

丁四海

刘军明

陈积安

罗斌

殷文新

吴永强

彭彩霞

钟林波

其他股东

本次交易前

持股数量

119,381,136
-
-
-
-
-
-
-
-

48,000
-
-

48,000
48,000

-
48,000
48,000

-
-
-
-
-

78,000
304,297,981
423,997,117

持股比例

28.156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13%
0.0000%
0.0000%
0.0113%
0.0113%
0.0000%
0.0113%
0.011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84%
71.7689%
100.00%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168,714,260
592,312
7,227,596
4,409,464
2,204,732
1,543,312
1,543,312
937,011
709,438
668,080
440,946
344,489
323,591
254,693
82,677
116,897
89,338
27,559
27,559
20,669
13,779
6,889
78,000

304,297,981
494,674,584

持股比例

34.1061%
0.1197%
1.4611%
0.8914%
0.4457%
0.3120%
0.3120%
0.1894%
0.1434%
0.1351%
0.0891%
0.0696%
0.0654%
0.0515%
0.0167%
0.0236%
0.0181%
0.0056%
0.0056%
0.0042%
0.0028%
0.0014%
0.0158%
61.5148%
100.00%

四、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权益变动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有权监管机构审核、批准或注册后方可正式实

施，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前述相关批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5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
采取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市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淮安市列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
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湘江药业”）合计28.92%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株洲国投及黄阳等20名自然人持有的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力药业”）
67.06%的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林波持有的千金协力药业0.94%的股权，合计购买千金
协力药业68.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
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计算，现将本次交易
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2024年1-9月的合并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以及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天健审[2025]第2-3号），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
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交易前

444,852.82
138,414.79
306,438.03
241,322.71
271,464.60
24,185.97
21,445.89
16,857.18
0.4093

交易后（备考）

444,852.82
138,777.33
306,075.49
277,860.43
271,464.60
24,185.97
21,445.89
20,055.75
0.415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交易前

467,688.25
165,012.79
302,675.46
238,967.21
379,848.53
46,041.95
39,501.69
32,040.58
0.7583

交易后（备考）

467,688.25
165,375.33
302,312.92
274,444.90
379,848.53
46,041.95
39,501.69
37,703.47
0.7645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增长，对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
每股收益不存在摊薄情形。

二、上市公司应对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应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存在的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对上市公司股

东的回报能力，上市公司制定了填补即期回报的措施，具体如下：
（1）持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为上市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上市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日常经营管理运作规范，具备完善、高效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运行机制，设置了与上市公司经营相适应的、独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并
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协同。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运行有效，形
成了一套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

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切实保护投
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为上市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完善利润分配制度，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上市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

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3]61
号）的要求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原则、利
润分配形式、现金分红的条件等。上市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
报，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促进交易完成后的协同发展，增强股东回报能力
根据上市公司战略规划概要（2024年-2031年），上市公司将充分发挥“千金”驰名商标的品牌影

响力，结合上市公司的营销和机制优势，做大做强千金药业、千金湘江药业、千金协力药业三家企业。
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从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对标的资
产进一步优化整合，依据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各业务板块协同效应，增厚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强上
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能力。

三、相关承诺主体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为有效防范股东即期回报可能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公司未来的持续回报能力，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切实履行出具如下承诺：
序号

1

2

承诺主体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上市公司董
事 、高 级 管

理人员

主要承诺内容

1、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本公司不以无偿或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若上市公司未来拟实施股权激励的，拟公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等安排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4、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
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本公司承

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5、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确保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若违反上述

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本人不以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促使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上市公司后续推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拟公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
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确保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若违反上述承

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6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淮安市列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千金湘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湘江药业”）合计28.92%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株洲国投及黄阳等 20名自然人持有的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力药业”）
67.06%的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林波持有的千金协力药业0.94%的股权，合计购买千金
协力药业68.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千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有权监管机构审核、批准或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
次交易能否获得前述相关批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8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株洲市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淮安市列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千金湘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合计28.92%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株洲国投及黄阳等20名自然人持有的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力药业”）67.06%的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钟林波持有的千金协力药业0.94%的股权，合计购买千金协力药业68.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202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千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同意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株洲国投直接持有公司 28.16%的股份，并通过一致行动人株洲市产业与金融研究
所有限公司、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 0.23%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28.39%的股
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株洲国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超过30%。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株洲国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
批准，投资者取得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相
关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株洲国投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取得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公司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故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株洲国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